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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
2015年 4月 12 –19日，多哈

预防犯罪
大会

60周年

通过加强国际合作
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

犯罪活动的全球化造成我们需要加强各种形式的国际

合作。调查、起诉和控制犯罪不可能局限于国家边界

之内。为了跟上当代犯罪形势包括跨国有组织犯罪、

腐败和恐怖主义在内的发展速度，我们需要改进和精

简应对机制。

     在引渡、司法协助、移交被判刑人员、刑事诉讼转

移、没收事宜国家合作等方面，包括在追回资产和国

际执法合作方面，都需要加强协调努力。

联合国公约的作用
联合国多边文书有助于协调国际合作标准。继 1988

年《毒品贩运公约》（《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

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的先例之后，通过了《联

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有组织犯罪公

约》）及其各项附加议定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

约》（《反腐败公约》），以建立规则、机构和打

击跨国犯罪的共同责任。这些文书在协调各方义务

和填补刑事事项国际合作法律缺漏方面发挥着关键

作用。例如，这些文书提供了引渡和司法协助的

依据。

   与犯罪有关的三项公约几乎都实现了普遍加入。

截至 2014 年 12 月 5 日，《1988 年毒品贩运公约》

有 189 个缔约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有 183 个缔约国，

《反腐败公约》也有 174 个缔约国。

联合国多边文书作为进一步国际合作的
催化剂

普遍加入与犯罪相关的公约鼓励各缔约国为加强国际

合作的效率而缔结双边和多边协定。

   最终目的是通过扩大各国可依赖的法律依据范围，

结合使用多边和双边协定，加强国际合作。

   通过联合国预防犯罪大会制定的示范条约为统合

相关的条约条款提供了指导。特别是《引渡示范条约》

和《刑事事项互助示范条约》，是制定司法合作领域

双边和多边安排的宝贵工具。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公室）也制作了有助于增进和支持刑事事项国际合

作的工具，其中包括《主管机关名录》、《司法协助

请求书撰写工具》和近期最新创建的知识管理网站

“福尔摩斯刑侦交流站”（打击犯罪法律和资料电子

交流站）。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还开设了反恐网上

学习平台。为从业人员（主要是刑事司法和执法人

员）提供建立相互联系、交流信息和共享最佳做法的

入口。

区域的角度
二十世纪的下半叶开始缔结区域协定和计划，常常是在

同一区域的各国之间，或在法律传统相同的国家之间。

例如，欧洲联盟成员国达成一致，除特定的拒绝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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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访问：www.un.org/zh/events/crimecongress2015/ 

之外，承认和执行欧洲的证据和逮捕令，不需要任何

其他手续。加勒比共同体也订立了一项逮捕令条约。

中央和国家主管部门
鉴于犯罪的严重性质及其跨国性质，因此，能否迅速

提出请求和对国际合作请求作出响应特别重要。根据

与犯罪问题有关的各项公约，缔约国指定中央和主管

部门为刑事事项国际合作提供便利。

   这些部门协调请求书的收发和处理。最经常指定

的负责司法协助的中央部门是司法部、总检察长办公

室和外交部。

   各国广泛交流了行之有效的中央部门的经验，例

如 24 小时值班制的重要性、根据不同条约在司法协

助事项上的职权范围，以及请求书质量控制。

   中央部门能否发挥有效的协调作用，其范围还取

决于是否拥有基础设施、人员配置以及培训机会。毒

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向各会员国提供了技术援助，以

提高它们的能力，迅速和有效处理司法协助请求，并

为开展国际合作提供便利。 

区域合作网络
区域网络也可增进国际合作。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支持会员国建立检察官和中央部门的联系网络，例如

中美洲打击有组织犯罪检察官网络和西非打击有组织

犯罪中央部门和检察官网络。

增强国际合作
第十三届预防犯罪大会将考虑开创进一步的机会，在

国际公约和区域条约现有框架的基础上，扩大会员国

刑事事项国际合作可以依赖的法律依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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